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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4.1 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⑴选址可行性分析

辽阳永新混凝土搅拌站年产 50 万立方米混凝土项目拟选建设地点位于辽阳

市曙光镇峨眉村，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选址符合当地地规划要求。项目北侧为

道路、东侧为重汽维修厂、西侧为红砖厂，南侧是空地，周围无名胜古迹等特殊

敏感点。由于本项目主要污染物是粉尘，因此根据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2.2-2008）的有关规定，计算出无组织排放源的人气环境防护距

离为 150m，附近无居民居住，符合大气环境防扩距离要求，故本项目选址是合

理的。

⑵污染防治对策

废气

营运期产生的粉尘包括有组织粉尘和无组织粉尘，产生的有组织粉尘经

WAM 除尘器处理，同时营运过程加强对该除尘裝置的常管理、维护，确保其正

常运转，做到达标排放：对于产生的无组织粉尘，砂石料堆场位于封闭式储料库，

可大大减少无组织排放，营运过程可采取加强物料运输和装卸管理，实施文明装

卸，卸料过程减小卸料落差，物料输送采用封闭式输送带，加强绿化，平时加强

厂区内的清扫工作，并且对厂区道路进行定时洒水，同时建立健全科学的操作规

程和制度。

废水

营运过程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由罐车定期拉走用于果树施肥：

产生各类清洗废水排入沉淀池，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各清洗工序，不排放。

噪声

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对水泵、风机等设备应建造独立的操作房。对一些因

空气动力而产生的噪声，如风机等，要在气流进出上加装消声器，般其消声量可

达 20~30dB（A）。

重视厂区总平面布置设计，合理布局，同时对一些高噪声设备，应将其置于

封闭的隔间内或在其周围设隔声屏障。

同时应加强厂区边界绿化，加强对职工的环保教育，强化行车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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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取上述噪声防治措施后产生的噪声再经墙体隔声和距离衰减后达到厂

界时其强度已不高，项东、西、南三侧厂界唤声能够满足 G34890（业企业厂界

噪声标准》中的 1 类标准限值要求，北厂界噪声也能满足 4 类标准限值要求。

固废

本项目营运过程产生的职工生活垃圾袋装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不

排放；营运过程产生的不合格沙石、剩余商品混凝土、沉淀池沉渣集中收集后综

合利用于建筑行业，不排放。

⑶结论

（1）建议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对产的污染物进行治理设计，按环保“三同

时”要求，切实落实废水、废气、噪声防治措施，平时加强治理裝置的运行管理、

维护，做好治理装置的运行、化验记录，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并接收当地

坏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2）加强生产物料的运输及装卸管理，减少扬尘排放。

（3）建议当地政府及规划部门在规划时不要将医院、学校、居民住户等敏

感设施规划在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之内。

（4）加强环境意识教育，制定环保设施操作管理规稈，建立健全各项环保

岗位责任制，确保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防止污染事故发生一旦发生事故排

放，应立即停止生产系统的生产，并组织维修，待系统常运转后，方能正常生产。

（5）加强区及项目所在地周围的绿化，树种选择高大的常绿乔木与常绿的

灌木相结合，多选择耐粉尘污染的树种。

（6）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仅针对该公司年产 50 万 t 混凝土项目，若今后发生

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生产品种、改变生产工艺等情况，均应重新委托评价，并经

环保管理部门审批。

4.2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审批意见：

该项目经环保宏伟分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批验收委员会 2010年第 11

次会议讨论，同意专家组评审意见，现批复如下：

1、辽阳永新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搅拌站项目建在辽阳市宏伟区峨嵋

村，选址合理，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同意辽阳永新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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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站项目建设。

2、该项目必须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要求，遵守国务院《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及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制度，项目建成后必须经环保验收通过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3、搅拌机、混凝土运输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用于洗车、

洒水抑尘及回用生产，禁止外排；生活污水要排入院内早厕，定期堆肥处理，不

得外排。

4、砂料及石子要采取半封闭及覆盖措施，并定期喷水，防止扬尘对环

境造成影响。

5、要求针对电机、泵类等噪声源釆取减震、降噪等防护措施。

6、项目产生的混凝土沉淀物要全部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要分类袋

装化收集，统一送垃圾处理厂处理。

7、冬季取暖禁止使用燃煤供嗳设施，要使用清洁能源。

8、严格遵守作业时间，禁止在 22:00 至次日 6:00 生产，防止噪声扰民。

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要向区环保局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施工。

9、企业要加强环境管理，绿化厂区环境，环境规章要上墙。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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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环评及批复落实情况
表 4.1 环评审批意见要求及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审批意见要求 落实情况

1

辽阳永新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搅拌站

项目建在辽阳市宏伟区峨嵋村，选址合

理，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同意辽阳永

新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搅拌站项目建

设。

—

2

该项目必须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

要求，遵守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环保“三同

时”制度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

收制度，项目建成后必须经环保验收通过

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本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要求，

遵守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及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制度，项

目建成后经环保验收通过后正式投入使

用。

3

搅拌机、混凝土运输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

池沉淀处理后用于洗车、洒水抑尘及回用

生产，禁止外排；生活污水要排入院内早

厕，定期堆肥处理，不得外排。

本项目搅拌机、混凝土运输车辆清洗废水

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用于洗车、洒水抑尘

及回用生产，不外排；生活污水排入院内

早厕，定期堆肥处理，不外排。

4 砂料及石子要采取半封闭及覆盖措施，并

定期喷水，防止扬尘对环境造成

本项目⸼早及⸨限采取半封闭及覆盖ᇉ

施，定期喷水。Ǆ
要∱尘对内机、厕须料及新运理理经；、施৽有防护施及

本项目ᖖ、内亭有৽ᯣ限理取经场、ᇉ

及料䱠护措ቤ。Ǆ项目产生的混凝土沉淀

沉要，，外后验
对用

；

生活境后要堆须亭情外收车，使运封境后处理排处理及项目产生的混凝土沉淀

沉ˀ峨外娶尘

用；生活境后要堆须亭情外收䉤，

，运ወ

境后处理排处理及৺拌↖理辆禁止使用、水须石设ወ， 要֩用清封国限及

本项目正取䖱֩目理辆，不使用清。

Ǆ
严格遵守公业收水，要止保

їǃ⸨
ወ

内їǃ生产，䱠止及新淀ወ淀批建新要Ⴜ须回闭全通的， 要封ᖖ环保址、；，经ወ理后方可施工及本项目ቤ工期≥৽用保 їǃ⸨
ᑊ内

їǃ 生Е及





6

表 5-3 流量校准记录

仪器名称 型号 测试时间

校准项目

结果设定

流量
L/min

校准

流量
L/min

示值误差

＜±5%

空气/智能

TSP综合采

样器

2050/Q31710962
2021年8月26日 100 99.6 0.4 符合

2021年8月27日 100 99.6 0.4 符合

2050/Q31556274
2021年8月26日 100 100.4 -0.4 符合

2021年8月27日 100 100.4 -0.4 符合

2050/Q31710744
2021年8月26日 100 99.6 0.4 符合

2021年8月27日 100 99.6 0.4 符合

2050/Q31710853
2021年8月26日 100 99.6 0.4 符合

2021年8月27日 100 99.6 0.4 符合

5.3.2 被测排放物的浓度在仪器量程的有效范围（即 30%～70%之间）。

5.3.3 多功能声级计测量前、后在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其前、后校准示值

偏差不得大于 0.5dB，否则测量结果无效，校准结果见表 5-4。

表 5-4 校核结果(噪声)

仪器

名称
型号 测试时间

校准结果（dB(A)）
标准要求 结果

测量前 测量后
示值

偏差

多功能

声级计
AWA5688
/00315407

2021年8月26日

（9:00-11:00）
94.0 94.0 0 前后示值

≤0.5dB 符合

多功能

声级计
AWA5688
/00315407

2021年8月26日

（22:00-24:00）
94.0 94.0 0 前后示值

≤0.5dB 符合

多功能

声级计
/AWA6228+
00316121

2021年8月27日

（9:00-11:00）
94.0 94.0 0 前后示值

≤0.5dB 符合

多功能

声级计
/AWA6228+
00316121

2021年8月27日

（22:00-23:00）
94.0 94.0 0 前后示值

≤0.5dB 符合

5.3.4 无组织废气采集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

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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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验收监测内容

6.1、验收监测内容

辽宁中环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受辽阳永新混凝土有限公司委托，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8 月 27 日对辽阳永新混凝土搅拌站项目无组织废气、厂界噪声进行

了验收检测。

表 6-1 验收监测项目及频次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时间及频次

无组织废气 总悬浮颗粒物 厂界上下风向
2021 年 8 月 26 日-8 月 27 日

监测 2 天，每天 3 次

噪声 厂界噪声 厂界四周
2021 年 8 月 26 日-8 月 27 日

监测 2 天，

昼间夜间监测点位 1 次

6.2、监测点位示意图

：无组织废气采样点

：厂界噪声检测点

监

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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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监测点位卫星图

▲
▲

▲ ▲
○ 下风向 3

○ 下风向 2
○ 下风向 1

上风向○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

▲噪声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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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7.1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本项目年工作 270d，每天工作 24h，年生产时数 6480h，2021 年 8 月 26 日-2021

年 8 月 27 日辽阳永新混凝土有限公司工况稳定、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满足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条件，详见表 7-1。

表 7-1 监测期间生产负荷

监测日期 生产期间设计生产能力 生产期间实际生产能力 生产负荷

2021 年 8 月 26 日 生产商品混凝土 1852t/d 生产商品混凝土 1592.72t/d 86%

2021 年 8 月 27 日 生产商品混凝土 1852t/d 生产商品混凝土 1574.2t/d 85%

7.2 验收监测期间气象参数
无组织废气采样气象参数见表 7-2。

表 7-2 气象参数一览表

采样日期 时间 主导风向 气温℃ 气压kPa 风速m/s

2021年8月26日

8:39-9:36 西风 24 100.2 3

9:40-10:40 西风 24 100.2 3

10:44-12:05 西风 25 100.2 3

2021年8月27日

6:02-7:02 西风 23 100.2 3.2

7:08-7:08 西风 23 100.2 3.2

8:12-9:25 西风 23 100.2 3.2

7.3、验收监测结果

7.3.1、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期间，根据废气监测结果得知，无组织废气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0.154mg/m3,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表 3 大气污染

物无组织排放限值标准要求（颗粒物 0.5mg/m3）。详见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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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日

期

监测项

目

监测点

位
监测频次 检测结果

下方向与上风向

差值
限值

达标

情况

2021 年

8 月 26
日

颗粒物

上风向

第 1 次 0.117 - 0.5 达标

第 2 次 0.108 - 0.5 达标

第 3 次 0.110 - 0.5 达标

下风向 1

第 1 次 0.161 0.044 0.5 达标

第 2 次 0.199 0.091 0.5 达标

第 3 次 0.162 0.052 0.5 达标

下风向 2

第 1 次 0.162 0.045 0.5 达标

第 2 次 0.148 0.040 0.5 达标

第 3 次 0.230 0.120 0.5 达标

下风向 3

第 1 次 0.149 0.032 0.5 达标

第 2 次 0.206 0.098 0.5 达标

第 3 次 0.189 0.079 0.5 达标

2021 年

8 月 27
日

颗粒物

上风向

第 1 次 0.125 - 0.5 达标

第 2 次 0.115 - 0.5 达标

第 3 次 0.093 - 0.5 达标

下风向 1

第 1 次 0.159 0.034 0.5 达标

第 2 次 0.238 0.123 0.5 达标

第 3 次 0.168 0.075 0.5 达标

下风向 2

第 1 次 0.163 0.038 0.5 达标

第 2 次 0.152 0.037 0.5 达标

第 3 次 0.134 0.041 0.5 达标

下风向 3

第 1 次 0.184 0.059 0.5 达标

第 2 次 0.167 0.052 0.5 达标

第 3 次 0.247 0.154 0.5 达标

7.3.2、噪声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设备运行正常，根据噪声监测结果得知，本项目东侧、西

侧、南侧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 类

标准；北侧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标准。详见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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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噪声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日期
监测项

目

监测

点位
时段

监测时间 检测结果
限值

达标

情况测量值 背景值 测量值 背景值 实际值

2021 年

8 月 26 日
噪声

东厂

界

昼间 9:27-9:28 10:37-10:38 52.2 48.4 50 55 达标

夜间 22:26-22:27 23:15-23:16 41.6 37.0 40 45 达标

南厂

界

昼间 9:39-9:40 10:14-10:15 52.9 48.6 51 55 达标

夜间 22:14-22:15 23:39-23:40 41.0 36.2 39 45 达标

西厂

界

昼间 9:47-9:48 10:24-10:25 52.3 48.0 50 55 达标

夜间 22:37-22:38 23:28-23:29 40.5 35.4 38 45 达标

北厂

界

昼间 9:17-9:18 10:04-10:05 59.1 49.6 58 70 达标

夜间 22:48-22:49 22:59-23:00 47.4 41.2 46 55 达标

2021 年

8 月 27 日
噪声

东厂

界

昼间 10:17-10:18 10:53-10:54 52.8 48.5 51 55 达标

夜间 22:31-22:32 23:44-23:45 43.5 39.6 42 45 达标

南厂

界

昼间 10:08-10:09 11:04-11:05 52.9 48.4 51 55 达标

夜间 22:07-22:08 23:32-23:33 42.7 38.8 41 45 达标

西厂

界

昼间 10:26-10:27 10:43-10:44 51.9 48.1 50 55 达标

夜间 22:43-22:44 23:19-23:20 42.4 38.9 40 45 达标

北厂

界

昼间 9:57-9:58 11:17-11:18 59.0 49.1 58 70 达标

夜间 22:54-22:55 23:05-23:06 50.0 42.8 49 55 达标

7.4、总量控制

根据《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

核和管理的通知》（辽环综函〔2020〕380 号），本项目环境空气污染物为无组织

颗粒物，无其他废气、废水产生，本项目总量指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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